赤峰市农业科技园区及特色 科技产业化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 （试行）
 2016-01-06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农牧业科技创新步伐，加速农牧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进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赤峰市农业科技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及农业特色科技产业化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的健康快速发展以及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园区建设要围绕地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先进适用技术为支撑，通过涉农企业运作，使园区成为现代农牧业发展的新模式，农牧业技术组装集成的载体，市场与农户连接的纽带，现代农牧业科技的辐射源，人才培养和技术培训的基地，对周边地区农牧业产业升级和农村牧区经济发展起到示范与带动作用。园区要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农民受益的原则，通过引导、示范、推广，促进农牧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牧业整体效益，增加农牧民收入，推动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的转变。
第三条  基地以突出当地特色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以推进农牧业产业化进程为目标，经过建设，使基地成为先进适用技术引进、试验、示范、集成、转化和培训的科技实体。
第二章  园区和基地的认定条件
第四条  园区的认定条件
（一）符合国家农牧业产业政策；
（二）已经纳入旗县区科技发展计划，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
（三）主导产业明确，地方经济特色鲜明，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周边地区有较强的示范、引导和带动作用；
（四）已建立健全的园区管理机构；
（五）要有较强的科技开发能力、较完善的人才培养、技术培训、技术服务与推广体系，较强的科技投入力度；
（六）要有较显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七）要有技术依托单位。
第五条  基地的认定条件
（一）要突出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产业化程度高，对当地经济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二）具有较强的技术引进、试验、示范能力；
（三）基地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土地使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基础设施完善；
（四）基地从事一种（或以一种为主体的多种）新品种、新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生产和经营；
（五）基地在当地运行机制和运行效益良好。
第三章  园区与基地的组织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园区与基地的组织管理机构及职责
（一）赤峰市科技局负责园区和基地的评审、检查、考核等工作，并对园区和基地建设进行宏观指导。
（二）成立赤峰市农业科技园区和基地专家组，负责园区和基地的技术指导与技术咨询，参与园区和基地的论证、评审、考核等工作。
（三）各旗县区科技局要指定专人负责园区和基地的申报、实施、监督和总结上报等工作。
   （四）各园区和基地要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第四章  申报与审批
第七条  园区和基地申报程序
（一）由园区和基地建设单位向所在旗县区科技局提出申请；
（二）旗县区科技局进行筛选审定后报送赤峰市科技局。
第八条  园区和基地申报材料
（一）赤峰市农业科技园区申报书；
（二）赤峰市农业特色科技产业化基地申报书；
（三）有关配套材料。
第九条  市科技局组成专家组对申报的园区和基地进行论证、评审和实地考查。通过专家组论证评审的园区或基地，经市科技局审定后，发文批复，授予“赤峰市农业科技园区”或“赤峰市农业特色科技产业化基地”称号，并正式挂牌。
第五章  考核与管理
第十条  赤峰市科技局对认定的园区和基地，优先推荐申报内蒙古自治区级园区和基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申报国家或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重点支持园区和基地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技术辐射与推广及其创新能力建设。
第十一条  为加强园区和基地的管理，实行年度报告制度。每年10月30日前由旗县区科技局将本年度园区和基地年终工作总结等材料报送赤峰市科技局农村科。
第十二条  园区和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挂牌一年后，进行验收。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考核，不合格者延期一年整改，若仍不合格，取消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赤峰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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